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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做好美国白蛾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０９〕１２４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有关部门：

　　今年６月和８月，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白蛾成虫在我省四平市林业局直属叶赫林场分别出现。为进一步做好美国白蛾防控工作，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有关要求紧急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对美国白蛾防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美国白蛾是国际检疫性害虫，也是对我国构成极度危险的有害生物，一旦传入，极难根治，将对城市绿化、森林安全、农业生产等造成毁灭性危害，疫情除治的投入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还将对经济贸易、旅游事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各地要进一步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美国白蛾防治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 〔２００６〕６７号）精神，充分认识到美国白蛾防控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不能存有侥幸心理，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做好充分准备，把美国白蛾防控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日程。同时，市、县政府要统一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召开防控美国白蛾情况通报会，将四平市发现美国白蛾的情况进行通报，以引起社会各界充分警惕和高度重视。

　　二、迅速开展美国白蛾调查监测工作
　　各市、县政府要以森防检疫、农业植保、园林植保等专业机构和大专院校、科研部门为技术支撑，制定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技术方案。组建以专业人员为骨干、相关人员和社会民众参加的以专带群、群专结合的调查监测专业队，在各级政府统一组织协调下，迅速开展美国白蛾调查监测工作。重点对沿朝鲜和辽宁省边界２０公里以内的森林、农作物、草场、公路绿化带和城镇绿化树等实施调查。还要有针对性地对车站、码头、机场、旅游景点及货物集散地等寄主植物实施调查。

　　三、有效加强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复检工作
　　各级林业植物检疫、农业植物检疫机构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加强植物检疫复检工作，减少人为传播几率。对可能携带美国白蛾的植物及其产品要实施复检，发现携带美国白蛾的植物及其产品就地销毁。

　　四、积极保证美国白蛾防控工作的资金需要
　　各市、县政府要筹集专项资金购置必要的调查监测设备、影像信息传输设备和交通工具，储备封锁扑灭的药剂药械，大力发展生物天敌繁育技术，尽可能采取无公害防治技术措施。各地专项资金要专款专用，严禁挪做他用，以保证美国白蛾调查监测和除治工作顺利进行。

　　五、进一步明确防控美国白蛾的职责
　　美国白蛾调查监测和除治工作要由政府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严格实行属地管理，实行联合监测，联防联治，形成有效的防控体系。建立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联合监测模式，做到信息共享，协调行动。发现美国白蛾的部门和单位要在第一时间向当地政府报告，并逐级上报，由省林业厅组织专家确认。各市 （州）政府是第一责任人，层层组建由政府分管领导负责，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美国白蛾防控领导机构，层层签订责任书，落实责任和任务，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各司其责，全面做好美国白蛾防控工作。对组织不利、没有落实责任和任务的、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对监测不利、执法不严、隐瞒疫情，贻误除治时机和除治不利、造成疫情扩散蔓延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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